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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卫审批〔2019〕2 号 

 

 

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关于成立信阳市卫生健康行政许可评审 

专家库的通知 
 

各县区卫生健康委、各管理区（开发区）卫健办、市直各医疗卫

生单位： 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卫生健康行政审批工作，防范廉政

风险，提高评审质量，为行政许可事项提供业务技术支撑，根据

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

细则》、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经研究,决定成

立信阳市卫生健康行政许可评审专家库。按照单位推荐、审查考

核的程序，郑延梅等 63 名同志被遴选聘任为信阳市卫生健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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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许可评审专家库成员。 

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，将适时对专家库成员进行增补和调

整，专家库日常管理由行政审批办公室负责。 

 

附件：1.信阳市卫生健康行政许可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 

2.信阳市卫生健康行政许可评审专家库成员名单 

 

 

 

2019 年 9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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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信阳市卫生健康行政许可评审专家库 

管理办法 

  

第一条  为保证行政许可工作的顺利开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根据评审工作的需要，由委机

关组建相关行政许可评审专家库。 

第三条  专家库由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，并根据评审类别

的需要按专业领域分别组建。 

第四条  专家库专家候选人由专家所在工作单位或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推荐，经信阳市卫生健康委遴选后予以聘任并纳入专

家库。 

第五条  专家库专家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，作风严谨、坚持原则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认真履职，科学公正； 

（三）熟悉相关领域法律法规、标准及规范等； 

（四）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高级技术

职称或在本单位担任中层以上管理职务 3年以上； 

（五）在相关专业岗位工作 5年以上； 

（六）身体健康，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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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没有违法违纪失信等不良纪录。 

第六条  专家库专家的主要职责是： 

（一）参加相关行政许可评审会议，提出评审意见； 

（二）参与相关行政许可现场核查，提出核查意见； 

（三）开展相关行政许可的政策研究、专项调研等工作； 

（四）承担委托开展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七条  行政审批办公室根据本办法和有关评审工作规

定，具体负责专家库专家的聘任、使用和管理工作。专家以信阳

市卫生健康委的名义进行聘任。 

第八条  行政审批办公室根据评审工作需要，按照随机抽

取的原则，分专业从相应专家库中选取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。行

政审批办公室抽取同一专家参加评审工作原则上不得连续超过3

次。 

有特殊专业需求时，行政审批办公室可邀请专家库以外符

合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专家参加。 

第九条  评审专家组原则上不少于 5 名专家组成并持证参

加评审。每次评审会议召开前，评审专家组自行选举产生组长 1

名，根据工作需要可由组长指定副组长 1名。评审工作施行组长

负责制，组长对本次评审工作负总责，负责主持评审会议、审定

评审报告，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，负责记录和整理评审意见。参

与评审的专家应当按照组长的分工进行技术评审。 

第十条  参加评审的专家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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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申请资料进行

技术评审，客观、独立、科学、公正地提出评审意见，并对所提

评审意见负责； 

（二）认真履行职责，廉洁自律，不得借评审谋取私利； 

（三）遵守相关保密规定，对申请资料、评审意见等有关

评审情况保密，并不得对外透露本人参会信息及有关评审会议情

况； 

（四）按时参加并完成评审会议及各项工作； 

（五）不得以市卫生健康委评审专家名义从事商业活动； 

（六）不得以市卫生健康委评审专家名义，对外发表有关

评估言论； 

（七）评审专家库成员应当签署《信阳市卫生健康行政许

可评审专家承诺书》，并履行承诺。 

第十一条  存在以下情形时，专家应当主动向评审机构申

请回避： 

（一）亲属在被评审单位任职的； 

（二）在被评审单位担任职务或与其签有聘用协议、技术

服务协议的； 

（三）专家所在工作单位与被评审单位有利益关系的； 

（四）与被评审单位有其它利益关系的； 

（五）被评审单位提出合理回避要求的。 

第十二条  专家一年内3次被抽取均不能参加评审会议的，



 — 6 — 

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适宜继续担任评审专家的，由行政审批办公

室提出意见，信阳市卫生健康委解聘其专家资格。专家如果违反

本办法有关规定或在评审中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，

除解聘其专家资格外，还须通报其所在单位，专家尚须承担由此

引起的其他法律后果。 

第十三条  专家库专家实施动态管理，专家聘期 5 年，对

聘期届满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可以续聘。 

第十四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
 — 7 — 

附件 2 
 

信阳市卫生健康行政许可评审专家库成员名单 
 

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组 

姓名 单  位 组别 

朱  玲 信阳市中心医院 医院管理组 

杨维全 罗山县人民医院 医院管理组 

岑  伟 新县人民医院  医院管理组 

李  伟 息县中医院 医院管理组 

叶  梅 息县人民医院 医院管理组 

高  强 信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医院管理组 

余自勋 新县中医院  医院管理组 

付少兵 信阳市肿瘤医院 医院管理组 

宋进良 信阳市中医院 医院管理组 

郑延梅 信阳市中心医院 医院管理组 

赵海专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医院管理组 

姜  胜 罗山县中医院 医疗管理类 

殷  潇 潢川县中医院 医疗管理类 

程晋忠 商城县人民医院 医疗管理类 

王振永 淮滨县中医院 医疗管理类 

张  丽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医疗管理类 

程天厚 信阳市中心医院 医疗管理类 

邹  芳 信阳市中心医院 医疗管理类 

季  芳 河南圣德医院 医疗管理类 

陆  伟 信阳市中心医院 医疗管理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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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单  位 组别 

涂莹莹 信阳市中医院 医疗管理类 

张少文 信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院感管理类 

代大秀 光山县中医院 院感管理类 

张  瑞 
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

附属医院 
院感管理类 

李  艳 信阳市中医院 院感管理类 

陈  霞  信阳市中心医院 院感管理类 

方  丽 河南圣德医院 院感管理类 

李长海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医技管理类 

赵同军 信阳市中医院 医技管理类 

徐  进 信阳市中心医院 医技管理类 

汤  峻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技管理类 

王  玫  河南圣德医院 医技管理类 

王功花 
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

附属医院 
护理管理类 

刘  丽 信阳市中心医院 护理管理类 

刘国俊 河南圣德医院 护理管理类 

孟  晶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护理管理类 

管新兰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护理管理类 

陈剑平 信阳市中心医院 后勤管理类 

王成峰 信阳市中心医院 后勤管理类 

胡  刚 河南圣德医院 后勤管理类 

 

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登记组 

姓名 单  位 组别 

马淑慧 信阳市中心医院 产前筛查类（生化免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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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单  位 组别 

张  卫 信阳市中心医院 产前筛查类（超声诊断） 

李玉梅 信阳市中心医院 产前筛查类（遗传咨询） 

冷丽华 信阳市中心医院 产前筛查类（遗传咨询） 

程晓艳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产前筛查类（遗传咨询） 

张俊红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产前筛查类（超声诊断） 

刘  煜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产前筛查类（生化免疫） 

孟繁繁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产前筛查类（超声诊断） 

隗  玮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婚前医学检查类 

吕  冬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婚前医学检查类 

史坤林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婚前医学检查类 

刘永建 平桥妇幼保健院 婚前医学检查类 

魏春云 平桥妇幼保健院 婚前医学检查类 

放射卫生技术审查组 

姓名 单  位 

张士强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

吴雪桃 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

陈丽娥 信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

何小琪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

林  浩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

张  侠 信阳市中医院 

乔永明 信阳市中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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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单  位 组别 

王春红 信阳中心医院 

甘忠亮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

楚克付 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9 年 9 月 16 日印发 


